	2012情人節「我愛你有多深」攝影比賽活動報名表

	收件編號（主辦單位填寫）
	

	作品名稱
	

	拍攝時間
	年
	月
	日

	作者姓名
	
	性別
	□男    □女

	身份證字號
	
	出生日期
	   年   月   日

	通訊地址
	

	聯絡電話
	（日）
	（夜）
	（手機）

	電子信箱
	

	作品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：

本人參賽作品如獲獎，本人同意將該作品及原稿底片（或數位檔）之著作財產權讓與臺北市政府及本活動所屬協辦單位，如有出版、著作、公開展示、印製書冊及發行各類型態媒體宣傳之權利，不另致酬，絕無異議。

特立此同意書。謹此聲明。

著作財產權讓與人簽章：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說明事項：
1、 收件截止日期：2012年1月31日（以郵戳為憑、逾期不受理）

2、 收件方式：詳細填妥本報名表，著作權讓與未簽章者，視同無效，以下列方式寄交主辦單位。

（1） 親自送達：100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50之1號 站前地下街行政中心

（2） 郵寄：100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50之1號 站前地下街行政中心 2012我愛你有多深攝影比賽活動小組收

（3） 電子郵件：service@dyi.com.tw
3、 比賽規則：

（1） 參賽作品不論得獎與否，一律不予退件。 
（2） 參賽作品應為本人拍攝作品，如有抄襲拷貝者，取消參賽資格，如得獎，將公告取消得獎資格，同獎項不予遞補。
（3） 得獎作品，於接到通知十日內，需繳交原稿底片或光碟以供審查是否為原稿，底片及光碟使用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均不退還。未繳交者視同棄權，該獎項不予遞補。 
（4） 評審前，參賽作品如欲不可抗力因素、意外等事故造成損壞，主辦單位不負責。 
（5） 佳作以上作品，主辦單位有對國內外廣告、宣傳、刊登、展覽及轉載的權利，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不另給付稿酬，不得提出異議。 
（6） 所得獎金應依稅法扣繳率標準規定辦理，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超過13,33元整，按給付全額扣繳15%，由得獎人自付。
